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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文件 2012／第 57 號  

(於 28.6.2012 會議討論)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進展報告  

 

元朗區議會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 (地委會 )於二零一二年五月四日舉行

二零一二年度第三次會議，會上討論要點如下：  

 

 

“地區小型工程計劃”簡介 

2．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副 署 長 (1)、助 理 署 長 (2) 、總 工 程 師 及 高 級 建 築 師 出

席 地 委 會 會 議 並 就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作 介 紹 ， 總 結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在 過 去

四 年 推 行 的 成 效 以 及 講 解 審 計 署 就 推 行 有 關 工 程 所 作 出 的 建 議 ， 當 中 包 括

建 議 為 工 程 設 立 維 修 及 保 養 機 制 及 作 項 目 評 估 和 服 務 表 現 匯報 以 衡 量 工 程

的 推 行 成 效。地委會感謝各總署同事對元朗區議會地委會的關心及重視。整體而

言，地區小型工程計劃在元朗區推行成功。地委會支持審計署就地區小型工程計

劃所作的建議，亦贊成設立一套維 修 及 保 養 及 項目評估和服務表現匯報機制，

以衡量地區小型工程的成效。  

 

 

地區小型工程計劃(區議員倡議項目)進展報告 

3． 地 委 會 確 認 提 高「 錦 田 北 圍 村 便 母 橋 現 址 旁 新 建 行 人 橋 工 程 」核 准

工 程 預 算 至 300 萬 元 ， 並 建 議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八 月 舉 辦 工 程 揭 幕 暨 慶 祝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成 立 十 五 週 年 典 禮 。 此 外 ， 地 委 會 建 議 將 「 要 求 設 置 長 椅 及 蔭 棚 」

工 程 轉 交 至 元 朗 綠 化 總 綱 圖 地 區 參 與 小 組 跟 進 。 此 外 ， 地 委 會 同 意 有關「天

水圍北休憩處(附設寵物休憩設施)」項目及「在廈村興建足球場」項目的可行性

研究報告，並期望署方能加快推展有關工程。  
 
 
元朗區議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地區小型工程(元朗民政事務處倡議及跟進項目)

進展報告(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止) 

(1) 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度 

4．  委員閱悉上述文件。 
 
 

(2)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  

5．  地 委 會 通 過 撥 款 50 萬 元 以 推 行 「 元 朗 區 小 型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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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提交委員會考慮的地區小型工程建議  

6． 地委會通過將「馬田壆村休憩處」、「加建避雨亭」、「瑞華休憩公園」及「加

建避雨亭及休憩座椅」納入民政處「小規模環境改善計劃」內推展，並同意將「要求

於元朗蝶翠峰近大生飼料毗鄰公園內加設設施」及「 朗 屏 天 橋 社 區 畫 廊」轉介路政

署研究於前者加設照明設施及後者增設壁畫的可行性；地委會亦將進行實地視察，研究

文件內其他各項新建議工程的可行性。 

 
元朗區文康設施工程計劃的進展  
7． 委員關注屏山天水圍文化康樂大樓內的圖書館的工程進度及「元朗第三

區公共圖書館及體育館」的地基工程問題。而就「元朗第三區公共圖書館及體育

館」項目，委員通過動議促請政府加緊督導，盡快恢復地基工序，使該康體文化設施

可以盡快投入使用。 
 
 
委員提出的地區設施管理議題 

(1) 要求於天恩邨增設行人出入口往天暉路體育館事宜  

8．  就委員加設出入口的要求，房屋署表示已安排進行有關工程，而工程將

於 5 月下旬展開，預計需時 4 個月。 

 
 
(2) 要求政府加快屏山天水圍文化康樂大樓自修室投入服務  

9． 委員希望屏山天水圍文化康樂大樓的自修室部份能提早完成並在即將

來臨的考試季節開放。康文署表示由於工程尚未完成，故署方暫時未能提供自修

室的確實開放時間表。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元朗區內舉辦的康樂體育活動及設施管理綜合匯報(2012 年 5 月

號報告)  

10． 委員閱悉上述文件。 

 

 

動議「盡快落實公眾游泳池月票計劃」 

11．  委員通過動議要求政府盡快落實公眾游泳池月票計劃，以鼓勵更多市民

參與運動。委員對康文署在諮詢區議會主席、副主席及立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委

員後將月票收費下調至每月 300 元（優惠票每月 150 元）表示歡迎，同時希望署

方能盡快完成現有泳池入閘系統的改善工程，以期公眾游泳池月票計劃能如期在

2012 年 7 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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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暨使用概況匯報  

12． 委員閱悉上述文件。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舉辦的文娛活動暨元朗劇院使用率匯報 

13．  委員閱悉上述文件。   

 

 

社區會堂和社區中心的管理 

14．  委員通過一系列改善元朗區社區會堂和社區中心管理的建議。這些建議

是基於民政事務總署就社區會堂和社區中心的運作在 2011 年進行的檢討，並採

納了元朗區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設施管理工作小組的討論結果。  

 

 

元朗區社區中心／社區會堂使用率 

15． 委員閱悉上述文件。 

 

 

 

 

元朗區議會秘書處 
二零一二年六月 


